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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

本公告乃東鵬飲料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
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B條刊發。

茲載列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以下資料中文全文，僅供參閱。

承董事會命
東鵬飲料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
董事長、執行董事兼總裁

林木勤

香港，2026年5月11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六名執行董事林木勤先生、林木港先生、盧義富先生、
蔣薇薇女士、張磊先生及林戴吉先生；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趙亞利女士、游曉女士、李
洪斌先生及戴國良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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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5499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东鹏饮料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6-052 

东鹏饮料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调整前回购股份价格上限：不超过 248元/股 

● 调整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：不超过 188.85 元/股 

●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生效日期：2026 年 5 月 18 日（权益分派除权除息

日） 

一、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

东鹏饮料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6年 4月 1日召

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 2026年 4月 29日召开的 2025年年度股东会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方案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使

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部分 A 股股份，回购金额不低于

人民币 10 亿元（含本数），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（不含本数），回购价格不超

过人民币 248元/股，回购股份将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、用于员工持股计

划或股权激励，回购期限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 日及 2026 年 5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方案的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39）和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的回

购报告书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49）。 

二、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

2026 年 4 月 29 日，公司召开了 2025 年年度股东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

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，同意以 2025年年度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

A 股与 H 股的总股本（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数）为基数，向全体

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.00 元（含税），共计派发现金红利

1,411,921,750.00 元（其中包括 1,300,032,500 元 A 股现金红利，111,889,250

元 H 股现金红利），不送红股。同时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3 股，共计转增

169,430,610 股（其中包括 156,003,900 股 A 股股份及 13,426,710 股 H 股股份），

https://www.sse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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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734,199,310 股。 

2026 年 5 月 12 日，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了

《东鹏饮料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 A 股权益分派实施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26-051），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6 年 5 月 15 日，除权

除息日为：2026年 5月 18日。 

鉴于公司 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将实施，根据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》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地 7 号——回购股份》等法律、法规及

公司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的回购报告书》的规定，如公司在

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、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等除权除息事项，自

股价除权、除息之日起，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

对回购股份的价格进行相应调整。 

三、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 

根据《回购报告书》，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

248元/股调整为不超过 188.85 元/股。具体的价格调整公式如下： 

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=（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﹣每股现金红利）

÷（1+流通股份变动比例）。 

根据公司 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，公司本次权益分派进行现金红利分配，

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3 股，公司流通股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 30%，每股现金

红利为 2.5元。 

综上，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=（248-2.5）÷（1+0.3）=188.85 元/股。 

根据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的回购报告书》，本次回购资

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 亿元（含本数）且，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（不含本数），

在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至 188.85 元/股的情况下，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

币 10 亿元测算，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5,295,208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

0.72%；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20 亿元测算，回购股份数量约为

10,590,416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1.44%。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

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。 

四、其他事项说明 

除以上调整外，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。公司后续将根据市

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，并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

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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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鹏饮料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6 年 5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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